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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案号：01F20172372 

致：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并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

同》，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查验原则，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发行

上市有关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出具《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9 年 11 月 7 日的口头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本所会同发行人、发行人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中介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反馈意见

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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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二、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

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一）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二）发行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

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据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

见。 

六、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的必要补充，并应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一并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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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为准。除特别说明者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

简称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七、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

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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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下述含义： 

本所、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发行人、公司、图南

股份 
指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精合有限 指 丹阳市精密合金厂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华欣特钢 指 丹阳市华欣特钢有限公司 

华强特钢厂 指 丹阳市华强特殊钢厂 

航太再生 指 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精通稀有金属 指 丹阳市精通稀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立柏投资、丹阳立柏 指 丹阳立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立新焊接、江苏立新 指 江苏立新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参股子公司 

运河供销社 指 
丹阳市运河供销合作社，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

更名为“丹阳市吕城中心供销合作社” 

市供销总社 指 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 

通远物资 指 丹阳市通远物资公司 

江苏远胜 指 江苏远胜精密合金有限公司 

丹阳工商局 指 镇江市丹阳工商行政管理局 

保荐人、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 指 人民币元，系中国法定货币单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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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题：结合公司历史沿革及公司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等情况，核查丹阳市华

欣特钢有限公司、丹阳市华强特殊钢厂、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丹阳

市精通稀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丹阳立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立新

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

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口头反馈问题第三题） 

答复： 

核查过程： 

就华欣特钢、华强特钢厂、航太再生、精通稀有金属、立柏投资、江苏立新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所律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银行流水； 

2、查阅图南股份及其非自然人股东的工商资料； 

3、核查图南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调查

表； 

4、查阅图南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银行

流水，核查是否与华欣特钢、华强特钢厂、航太再生、精通稀有金属回收、立柏

投资、江苏立新之间有异常资金往来； 

5、对华欣特钢、华强特钢厂、航太再生、精通稀有金属、立柏投资、江苏

立新进行走访； 

6、查阅华欣特钢、华强特钢厂、航太再生、精通稀有金属、立柏投资、江

苏立新的工商资料； 

7、查阅华欣特钢、华强特钢厂、航太再生、精通稀有金属、立柏投资、江

苏立新的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会议的决议、会议纪要； 

8、图南股份对该事项进行书面确认。 

 

核查结果： 

一、关于华欣特钢与图南股份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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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欣特钢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华欣特钢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欣特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丹阳市华欣特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MA1N23G27M 

住所 丹阳市吕城镇河北三组 

办公场所 丹阳市吕城镇河北三组 

联系电话 18912839832 

企业邮箱 8912839832@qq.com 

法定代表人 刘新中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高温合金制品、工业炉料、不锈钢制品生产，高温合金材料、工

业炉料、不锈钢材料及制品、金属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07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12 月 07 日至 2026 年 12 月 06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欣特钢住所、办公场所、联系电话、邮箱等不

存在与发行人共用的情况。 

（二）华欣特钢现有股权结构 

根据华欣特钢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欣特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潘红卫 333.34 33.334% 

2.  刘新中 333.33 33.333% 

3.  吴锡平 333.33 33.333% 

合  计 1000 100%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欣特钢的现有股东与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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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欣特钢的股本演变 

根据华欣特钢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华欣特钢

自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史上共进行一次增资和一次股

权转让。华欣特钢设立及股本演变具体过程如下： 

1、设立 

张华东、刘新中、吴锡平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并签署《丹

阳市华欣特钢有限公司章程》，同意设立华欣特钢。 

华欣特钢于 2016年 12 月 7日取得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MA1N23G27M）。 

华欣特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华东 33.334 33.334% 

2.  刘新中 33.333 33.333% 

3.  吴锡平 33.333 33.333% 

合  计 100 100% 

2、2017 年 5 月，华欣特钢增资 

2017 年 5 月 9 日，华欣特钢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将华欣特钢

注册资本增至 1,000 万元，其中张东华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300.006 万元，刘新

中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299.997 万元，吴锡平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299.997 万元；

同意相应修改章程。同日，华欣特钢法定代表人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7 年 5 月 10 日，就本次增资，华欣特钢取得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321181MA1N23G27M）。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欣特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华东 333.34 33.334% 

2.  刘新中 333.33 33.333% 

3.  吴锡平 333.33 33.333% 

合  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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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5 月，华欣特钢股权转让 

2017 年 5 月 9 日，华欣特钢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张华东将其

持有的华欣特钢 333.34 万元出资，占华欣特钢 33.334%的股权转让给潘红卫；通

过关于上述事项变更的章程修正案。同日，华欣特钢法定代表人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7 年 6 月 1 日，就本次股权转让，华欣特钢取得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11811147）公司变更[2017]第 06010003

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欣特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潘红卫 333.34 33.334% 

2.  刘新中 333.33 33.333% 

3.  吴锡平 333.33 33.333% 

合  计 1000 100%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华欣特钢的股

本演变中，发行人未参股华欣特钢，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股华欣特钢，且与华欣特钢的历任股东不存

在亲属关系。此外，华欣特钢未持有发行人任何股份。因此在股权关系上，华

欣特钢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报告期内华欣特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华欣特钢现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欣特钢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刘新中 执行董事 

吴锡平 监事 

2、报告期内华欣特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2016 年 11 月 26 日，华欣特钢设立，张华东、刘新中、吴锡平召开股东会

会议选举张华东为华欣特钢执行董事、刘新中为华欣特钢监事，任期三年；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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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东为华欣特钢经理，任期三年。 

2017 年 5 月 9 日，华欣特钢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免去张东华执行董事职

务，选举刘新中为华欣特钢执行董事，任期三年；同意免去刘新中监事职务，选

举吴锡平为华欣特钢监事，任期三年。  

2017 年 5 月 9 日至今，华欣特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3、报告期内华欣特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图南股份的关系 

经查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关联自

然人调查表，查阅发行人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未担任华欣特钢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且与华欣特钢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面，

华欣特钢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报告期内华欣特钢的三会召开情况 

根据华欣特钢的工商资料以及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华

欣特钢共召开三次股东会，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1 月 26 日，华欣特钢设立，张华东、刘新中、吴锡平召开股东会

会议并达成以下决议：通过华欣特钢章程；选举张华东为华欣特钢执行董事，担

任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选举刘新中为华欣特钢监事，任期三年。 

2017 年 5 月 9 日，华欣特钢召开股东会会议并达成以下决议：通过华欣特

钢章程；华欣特钢注册资本增至 1,000 万元，其中张东华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300.006 万元，刘新中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299.997 万元，吴锡平以货币形式增

加出资 299.997 万元。 

2017 年 5 月 9 日，华欣特钢召开股东会会议并达成以下决议：同意张华东

将其持有的占华欣特钢注册资本 33.334%股权转让给潘红卫；同意免去张东华执

行董事职务，选举刘新中为丹阳市华欣特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任期三年；同意

免去刘新中监事职务，选举吴锡平为丹阳市华欣特钢有限公司监事，任期三年。 

报告期内华欣特钢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因此，未召开过董事会和监事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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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欣特钢的三会召开及决议内容与发行人无关。 

（六）报告期内华欣特钢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 

华欣特钢系发行人主要经销商之一，根据本所律师对华欣特钢的走访并访谈

华欣特钢、华强特钢厂的实际控制人刘新中，自华强特钢厂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刘新中以及华强特钢厂一直与上

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保持合作关系。发行人及其前身精合有限

自 2010 年开始与刘新中以及华强特钢厂合作，向华强特钢厂销售高温合金材料，

再由华强特钢厂销售至最终客户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2016

年 12 月 7 日，刘新中与张华东、吴锡平共同出资设立华欣特钢后，由华欣特钢

承接华强特钢厂的上述业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财务资料、业务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

期内华欣特钢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类型 

2019 年 1-6 月 

华欣特钢 变形高温合金 190.86 销售 

2018 年度 

华欣特钢 变形高温合金、耐蚀合金 1,423.00 销售 

2017 年度 

华欣特钢 变形高温合金 3,267.86 销售 

2016 年度 

华欣特钢 无交易 0 - 

合    计 - 4,881.72 - 

经查阅发行人与华欣特钢的业务合同，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华欣特钢销售的

产品主要包括棒材和扁钢等产品。发行人向华欣特钢销售的扁钢类产品属于定制

类产品，所属型号、规格具有唯一性，不存在公开市场价格可供对比。根据本所

律师对发行人的访谈，发行人向华欣特钢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系基于产品成本加

成的定价方法，由发行人和华欣特钢从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角度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对于相同型号、规格的棒材类产品，发行人对华欣特钢销售与对第三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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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同一产品平均价格（剔除华强特钢）对比情况如下： 

期 间 交易内容 
对华强特钢厂销

售价格（元/吨） 

该产品对其他第

三方客户平均销

售价格（元/吨） 

差异率 

2019 年 1-6 月 棒材 GH4080A 159,292.02 184,558.33 -13.69% 

2018 年度 棒材 GH2132 62,670.91 60,492.42 3.60% 

2017 年度 

棒材 GH2901 108,253.68 104,988.33 3.11% 

棒材 GH4080A 136,752.14 152,972.36 -10.60% 

棒材 GH4145 140,276.07 142,868.38 -1.81% 

棒材 R-26 140,483.12 135,042.73 4.03% 

2016 年度 棒材 GH2901 104,273.51 106,957.96 -2.51%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对其他第三方客户平均销售价格与向华强特钢厂销售的

产品平均价格差异较小。 

进一步选取发行人对外销售的相同型号下，相关技术规格较接近的其他代表

性客户交易情况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期 间 交易内容 第三方客户 

对华强特钢

厂销售价格

（元/吨） 

对第三方客

户销售价格

（元/吨） 

对第三方

销售金额

（万元） 

占公司同类

产品销售金

额比例 

差异率 

2019 年

1-6 月 
棒材 GH4080A 

丹阳市东方合金有

限公司 
159,292.02 169,911.50 132.97 4.17% 6.67% 

2018 年度 棒材 GH2132 
西安科宇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62,670.91 61,661.45 53.57 3.74% -1.61% 

2017 年度 

棒材 GH2901 
南京汽轮电机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253.68 115,384.61 4.37 3.16% 6.59% 

棒材 GH4080A 
无锡鼎强特种合金

材料有限公司 
136,752.14 139,102.08 22.29 7.75% 1.72% 

棒材 GH4145 
上海鄂信特殊钢有

限公司 
140,276.07 136,752.19 1.16 5.77% -2.51% 

棒材 R-26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

汽轮机有限公司 
140,483.12 135,042.73 31.31 11.44% -3.87% 

2016 年度 棒材 GH2901 
南京汽轮电机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04,273.51 111,111.14 3.36 7.95% 6.56%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对相关技术规格较接近的其他代表性客户的销售价格与

向华强特钢厂销售的产品平均价格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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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华欣特钢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属于正

常的贸易行为，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异常的资金往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自华欣特钢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华欣特钢未持有发行人股份，发行人亦未持有华欣特钢的股权；华欣

特钢和发行人并未受同一主体控制；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

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持有华欣特钢股权，未担任华欣特钢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且与华欣特钢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

关系。因此，华欣特钢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于华强特钢厂与图南股份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华强特钢厂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华强特钢厂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强特钢厂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丹阳市华强特殊钢厂 

注册号 91321181550253555H 

住所 丹阳市吕城镇河北三组 

办公场所 丹阳市吕城镇河北三组 

联系电话 0511-86476130 

企业邮箱 无 

投资人 刘新中 

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 

高温合金制品、工业炉料、不锈钢制品生产销售（国家规定需审

批的凭审批手续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 年 01 月 25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华强特钢厂住所、办公场所、联系电话、邮箱等

不存在与发行人共用的情况。 

（二）华强特钢厂的股本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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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强特钢厂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华强特

钢厂设立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系刘新中个人独资企业，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并取得丹阳市工商局核发《营业执照》（注册号：321181000098891）。华

强特钢厂自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过股本变化。  

（三）报告期内华强特钢厂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财务资料、业务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

期内华强特钢厂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类型 

2019 年 1-6 月 

华强特钢厂 无交易 0 销售 

2018 年度 

华强特钢厂 无交易 0 销售 

2017 年度 

华强特钢厂 无交易 0 销售 

2016 年度 

华强特钢厂 变形高温合金、耐蚀合金 2193.58 - 

合    计 - 2193.58 -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访谈，发行人向华强特钢厂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系

基于产品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由发行人和华强特钢厂从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角

度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因发行人向华强特钢厂销售的产品所属型号、规格具有唯

一性，主要以非标产品为主，所以不存在公开市场价格可与发行人产品进行对比。

经对比发行人对华强特钢厂和其他第三方销售的相同型号、规格高温合金材料销

售价格，两者无明显差异。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华强特钢厂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属于

正常的贸易行为，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异常的资金往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自华强特钢厂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华强特钢厂未持有发行人股份，发行人亦未投资华强特钢厂；华

强特钢厂和发行人并未受同一主体控制；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投资华强特钢厂，且与华强特钢厂投资人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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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不存在亲属关系。因此，华强特钢厂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于航太再生与图南股份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航太再生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航太再生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太再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MA1MQGQ693 

住所 丹阳市导墅村小华镇 

办公场所 丹阳市导墅村小华镇 

联系电话 0511-88030900 

企业邮箱 无 

法定代表人 袁超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废旧物资（含废金属、废合金）、废旧家用电器回收、销售，金属

材料、日用杂货、建筑装潢材料、农用机械、五金工具、电器、

水暖器材、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砂轮轴承、液压件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 年 7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7 月 27 日至 2026 年 7 月 26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航太再生住所、办公场所、联系电话、邮箱等不

存在与发行人共用的情况。 

（二）航太再生现有股权结构 

根据航太再生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太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袁超 510 51% 

2.  袁春林 49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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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  计 1000 100% 

根据袁超和袁春林提供的简历，并对袁超和袁春林访谈，袁超和袁春林的基

本情况如下： 

1、袁超 

袁超的基本情况为：男，出生于 1993 年 9 月，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丹

阳市吕城镇李家村。 

袁超的从业经历如下： 

起讫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16 年 8 月至今 航太再生 执行董事、经理 

 

2、袁春林 

袁春林的基本情况为：男，出生于 1970 年 4 月，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

丹阳市吕城镇李家村。 

袁春林的从业经历如下： 

起讫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1997 年至 2005 年 丹阳市龙鑫合金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生产厂长 

2011 年 6 月至今 江苏航太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验并对袁春林进行访谈，丹阳龙鑫合

金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都是金属合金材料的制造、加工和销售，袁春林长期从事

金属合金材料相关行业。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航太再生的现有股东与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航太再生的股本演变 

根据航太再生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航太再生

自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史上共进行一次增资，未发生

股权转让。航太再生设立及股本演变具体过程如下： 

1、设立 

2016 年 7 月 22 日，袁超作出股东决定并签署《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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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同意设立航太再生。 

航太再生于 2016年 7 月 27日取得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MA1MQGQ693）。 

航太再生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袁超 200 100% 

合  计 200 100% 

2、2017 年 10 月，增资 

2017 年 10 月 11 日，袁超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航太再生注册资本增至 1,000

万元，其中新增股东袁春林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490 万元，袁超以货币形式增加

出资 310 万元。 

2017 年 10 月 18 日，就本次增资，航太再生取得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321181MA1MQGQ693）。 

本次增资完成后，航太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袁超 510 51% 

2.  袁春林 490 49% 

合  计 1000 100%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航太再生的股

本演变中，发行人未参股航太再生，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股航太再生，且与航太再生的股东不存在亲

属关系。此外，航太再生未持有发行人任何股份。因此在股权关系上，航太再

生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报告期内航太再生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航太再生现有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太再生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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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职情况 

袁超 执行董事、总经理 

袁洵 监事 

2、报告期内航太再生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的变化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

太再生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袁超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袁洵担任监事。 

3、报告期内航太再生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图南股份的关系 

经查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关联自

然人调查表，核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银行流水及发行人银行流水，

查阅发行人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担任航太

再生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且与航太再生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亲属关系。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面，航太再生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报告期内航太再生的三会召开情况 

根据航太再生的工商资料以及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航

太再生共召开两次股东会，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7 月 22 日，袁超作出股东决定：1、通过航太再生章程；2、委派袁

超担任航太再生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3、委派袁洵担任航太再生

执行监事，任期三年。 

2017 年 10 月 11 日，袁超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航太再生注册资本增至 1,000

万元，其中新增股东袁春林以货币形式增加出资 490 万元，袁超以货币形式增加

出资 310 万元。 

报告期内航太再生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因此，未召开过董事会和监事会会

议。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航太再生的三会召开及决议内容与发行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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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期内航太再生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财务资料、业务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

期内航太再生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交易对象 交易对象类型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2019 年 1-6 月 

航太再生 客户 回收金属 72.40 

航太再生 供应商 回收金属 978.00 

2018 年度 

航太再生 客户 回收金属、变形高温合金 544.08 

航太再生 供应商 回收金属 1666.18 

2017 年度 

航太再生 客户 回收金属 88.21 

航太再生 供应商 回收金属 693.80 

2016 年度 

航太再生 客户 回收金属 38.16 

航太再生 供应商 - 0 

航太再生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主要系公司向其采购与销售回收金属，公司

向其采购和销售的回收金属型号不同，因公司所生产部分普通民用产品技术标准

相对较低，公司通过向其采购部分型号的回收金属进行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同

时公司会向其销售当期生产中产生的无法利用的回收金属，公司向其采购或销售

的回收金属价格均根据采购时市场电解镍价格作为参考依据而确定，符合行业惯

例及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航太再生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属于正

常的贸易行为，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异常的资金往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自航太再生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航太再生未持有发行人股份，发行人亦未持有航太再生的股权；航太

再生和发行人并未受同一主体控制；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

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持有航太再生股权，未担任航太再生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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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级管理人员，且与航太再生历任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亲属关系。因此，航太再生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关于精通稀有金属与图南股份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精通稀有金属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精通稀有金属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精通稀有金属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丹阳市精通稀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703959234P 

住所 丹阳市吕城镇运河军民西路 

办公场所 丹阳市吕城镇运河中心村 

联系电话 0511-86456672 

企业邮箱 无 

法定代表人 卢玉祥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废稀有金属，废镍铬金属，废镍铜合金收购、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7 年 9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1997 年 9 月 29 日至 2027 年 9 月 29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本所律师查阅精通稀有金属的工商资料，对精通稀有金属进行访谈并实地

走访，精通稀有金属工商登记的住所为丹阳市吕城镇运河军民西路。卢金祥、卢

玉祥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取得精通稀有金属全部股权后，将精通稀有金属的实

际办公地址迁至丹阳市吕城镇运河中心村，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

次迁移未办理公司变更登记。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精通稀有金属住所、办公场所、联系电话、邮箱

等不存在与发行人共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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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通稀有金属现有股权结构 

根据精通稀有金属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精通稀有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卢玉祥 15 30% 

2.  卢金祥 35 70% 

合  计 50 100%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验并对卢金祥、卢玉祥进行访谈，二

人系兄弟关系，且除控制精通稀有金属外，二人还合计持有丹阳市金星镍材有限

公司 100%股权，其中卢金祥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卢玉祥担任监事，与发行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精通稀有金属的现有股东与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精通稀有金属的股本演变 

根据精通稀有金属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精通

稀有金属自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史上共进行四次股权

转让。精通稀有金属设立及股本演变具体过程如下： 

1、1997 年 9 月 设立 

1997 年 9 月 26 日，丹阳市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核发《关于同意新建“丹阳市

精通稀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批复》（丹计经生[1997]318 号），同意新建企业法

人精通稀有金属。 

1997 年 9 月 20 日，通远物资及精密合金厂签署了《股东协议书》及精通稀

有金属的章程，精通稀有金属注册资本 50 万元，其中通远物资出资 20 万元，持

股比例 40%，精密合金厂出资 30 万元，持股比例 60%，均以材料出资。 

1997 年 9 月 26 日，丹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丹阳市精密合金厂、丹阳

市通远物资公司投资资产的评估报告》（丹会评字（97）第 16 号），以 1997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委托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为 633,288 元。1997 年 9 月 26

日，丹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丹会验（97）第 164 号），截止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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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8 日，精通稀有金属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 50 万元。 

1997 年 9 月 29 日，精通稀有金属取得丹阳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25371555-7）。 

精通稀有金属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通远物资 20 40% 

2.  精密合金厂 30 60% 

合  计 50 100% 

2、2005 年 6 月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5 年 4 月 14 日，运河供销社作出决议，同意将运河供销社投资开办的通

远物资持有的精通稀有金属 40%的股权转让给万金宜。 

2005 年 4 月 14 日，运河供销社、供销合作总社作出《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

说明》，精通稀有金属股东通远物资于 2004 年 9 月 30 日经丹阳工商局批准注销

登记，同意将股权转让给万金宜。同日，精通稀有金属全体股东签署了《丹阳市

精通稀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章程》。 

2005 年 6 月 3 日，精通稀有金属取得丹阳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3211811104451）。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精通稀有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万金宜 20 40% 

2.  精密合金厂 30 60% 

合  计 50 100% 

3、2009 年 9 月 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9 月 26 日，精通稀有金属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万金宜

将持有的精通稀有金属 15 万元出资转让给万炳龙，同意股东万金宜将持有的精

通稀有金属 5 万元出资转让给袁锁军，同意精合有限将持有的精通稀有金属 30

万元出资转让给袁锁军。同日，精合有限与袁锁军，万金宜与万炳龙、袁锁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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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9 年 9 月 26 日，精通稀有金属法定代表人签署了章程修正案。 

2009 年 9 月 28 日，精通稀有金属取得丹阳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321181000009491）。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精通稀有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万炳龙 15 30% 

2.  袁锁军 35 70% 

合  计 50 100% 

4、2011 年 3 月 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2 月 26 日，精通稀有金属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袁锁军将所

持有的精通稀有金属 70%的股权转让给蒋琴，对价为 35 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受让权。同日，袁锁军与蒋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2 月 26 日，精通稀有金属法定代表人签署了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3 月 21 日，精通稀有金属取得丹阳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321181000009491）。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精通稀有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万炳龙 15 30% 

2.  蒋琴 35 70% 

合  计 50 100% 

5、2014 年 12 月 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12 月 18 日，精通稀有金属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万炳龙将

所持有的精通稀有金属 30%的股权（合计 15 万元投资额）转让给卢玉祥，蒋琴

将所持有的精通稀有金属 70%的股权（合计 35 万元投资额）转让给卢金祥。同

日，蒋琴与卢金祥、万炳龙与卢玉祥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4 年 12 月 18 日，精通稀有金属卢金祥、卢玉祥签署了精通稀有金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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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章程。 

2014 年 12 月 30 日，精通稀有金属取得丹阳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321181000009491）。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精通稀有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卢玉祥 15 30% 

2.  卢金祥 35 70% 

合  计 50 100% 

据此，经本所律师对万金宜、万柏方、万炳龙、袁锁军、蒋琴、卢玉祥、

卢金祥的访谈确认以及发行人书面确认，除最后一次将精通稀有金属股权转让

给卢玉祥、卢金祥以外，精通稀有金属历次股权转让股权受让方均未实际支付

对价，股权受让方万金宜、万炳龙、袁锁军、蒋琴均系代精合有限（及其前身

精密合金厂）持有精通稀有金属的相应股权，且在此期间，精通稀有金属实际

由精合有限（及其前身精密合金厂）经营管理。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对卢玉

祥、卢金祥的访谈记录，卢玉祥、卢金祥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持有精通稀有金

属股权的情形，并且于 2014 年 12 月取得精通稀有金属全部股权后至今，实际

控制精通稀有金属的经营管理。因此，在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在股权关系

上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于 2014 年 12 月将精通稀有金属股权转让给卢金祥、卢永祥

的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卢金祥、卢玉祥向发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

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卢金祥、卢玉祥的访谈，2014 年 12 月，

卢玉祥受让精通稀有金属 3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额为 15 万元），转让价格

为 15 万元，并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向发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 15 万元；2014 年

12 月，卢金祥受让精通稀有金属 7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额为 35 万元），

并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向发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 35 万元。 

因卢金祥、卢玉祥经营的丹阳市金星镍材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废旧金属作

为原材料，精通稀有金属具备经营废旧金属回收业务所需的备案、资质，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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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稀有金属提供的 2014 年 12 月的财务报表，转让时精通稀有金属的净资产为

-447,939.20 元，处于亏损状态，经双方协商，按照精通稀有金属的实缴注册资本

平价转让。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参考精通稀有金属的净资产情况

和拥有回收金属资质情况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定价，价格公允。 

（五）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精通稀有金属现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精通稀有金属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卢玉祥 执行董事、经理 

卢金祥 监事 

2、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精

通稀有金属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由卢玉祥担任执行董事、

经理，卢金祥担任监事。 

3、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图南股份的关系 

经查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关联自

然人调查表，核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银行流水及发行人银行流水，

查阅发行人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担任精通稀有金属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且与精通稀有金属报告期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亲属关系。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面，

精通稀有金属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的三会召开情况 

根据精通稀有金属的工商资料以及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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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稀有金属未召开股东会。 

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因此，未召开过董事会和监事

会会议。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精通稀有金属的三会召开及决议内容与发行人无

关。 

（七）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往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数据、业务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精通稀

有金属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往来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类型 

2019 年 1-6 月 

精通稀有金属 无交易 0 - 

2018 年度 

精通稀有金属 无交易 0 - 

2017 年度 

精通稀有金属 回收金属 76.31 销售 

2016 年度 

精通稀有金属 回收金属 187.81 销售 

合    计 - 264.12 -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访谈，发行人与精通稀有金属于 2008 年 6 月开始

业务往来，发行人与精通稀有金属以询价、比价的形式确定交易价格，经与无关

联第三方同类产品对比，价格无显著差异。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精通稀有金属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属

于正常的贸易行为，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异常的资金往来。 

（八）报告期内，卢金祥、卢玉祥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查阅报告期内卢金祥、卢玉祥的银行流水，以及发行人、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银行流水，除 2017 年 12

月 26 日，卢金祥、卢玉祥向发行人支付精通稀有金属股权转让价款外，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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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卢金祥、卢玉祥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从精通稀有金属设立至 2014 年 12 月将全部股

权转让给卢金祥、卢玉祥，精通稀有金属的实际出资人为精合有限（及其前身

精密合金厂）并由其实际运营。卢玉祥、卢金祥 2014 年 12 月取得精通稀有金

属全部股权后至今，精通稀有金属与发行人及其前身精合有限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关于立柏投资与图南股份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立柏投资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立柏投资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立柏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丹阳立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00338795285A 

住所 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向阳河南侧 

办公场所 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向阳河南侧 

联系电话 0511-86165789 

企业邮箱 lzx9916@sina.com 

法定代表人 姜涛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4 月 23 日至 2035 年 4 月 22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立柏投资住所、办公场所、联系电话、邮箱等不

存在与发行人共用的情况。 

（二）立柏投资现有出资结构 

根据立柏投资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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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立柏投资的出资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

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姜涛 200 16.66% 普通合伙人 

2.  张涛 470 39.17% 有限合伙人 

3.  周红兵 230 19.17% 有限合伙人 

4.  张立清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5.  黄振华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200 100% - 

根据张涛、姜涛和张立清提供的简历，并对其进行访谈，张涛、姜涛和张立

清的基本情况如下： 

1、张涛 

根据张涛提供的简历和关联自然人调查表，张涛个人情况如下： 

张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 年 3 月出生，大专学历，

1988 年 8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出口 4 部业务员，而后

担任副总经理；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武汉市宜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武汉市银冠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2010 年 10 月至今，担任湖北群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8 年 1

月至今，担任发行人监事会主席。 

2、姜涛 

根据姜涛提供的简历，姜涛个人情况如下： 

姜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0 年 8 月至 1991 年 10 月期间，为江苏丹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1991 年

10 月至 1994 年月 5 月，在江苏钟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任部门经理；1994

年 5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江苏亚太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1999 年

至 2001 年，在丹阳恒泰纸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代表；2001 年 1 月至 2010 年 10

月，在江苏东日建业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

苏州苏合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担任副院长；2015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在江

苏立新担任销售副总经理；2019 年 5 月至今在江苏立新担任法人代表、执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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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总经理。 

3、张立清 

根据张立清提供的简历，张立清个人情况如下： 

张立清，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9 年 3 月出生，硕士学历；

1977 年 12 月至 1991 年，任黄陂区毛纺厂供销科长、供销副厂长；1991 年 6 年

至 2000 年 4 月，任黄陂精细化工厂供销科长；2000 年 5 月至 2010 年，任黄陂

精细化工厂厂长及武汉银冠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0 年至今，任湖

北郡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监事会主席张涛系立柏投资有限合伙人，

持有立柏投资 470 万元出资额，占立柏投资全部出资的 39.17%，立柏投资的其

他合伙人与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立柏投资的出资额变化 

根据立柏投资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立柏投资

自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史上共进行一次财产份额转让。

立柏投资设立及出资额变化具体过程如下： 

1、2015 年 4 月 设立 

2015 年 4 月 22 日，杜晓良、张涛、周红兵、黄振华、张立清和徐知闻签署

《丹阳立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同意设立立柏投资。 

立柏投资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取得丹阳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321100000128982）。 

立柏投资设立时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

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杜晓良 50 4.16% 普通合伙人 

2.  张涛 470 39.17% 有限合伙人 

3.  周红兵 230 19.17%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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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

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4.  张立清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5.  黄振华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6.  徐知闻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200 100% - 

2、2019 年 5 月 财产份额转让 

2019 年 4 月 15 日，立柏投资作出《丹阳立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

更决定书》，同意杜晓良将持有的立柏投资 50 万元出资额（占全部财产份额的

4.16%）转让给姜涛，同意徐知闻将持有的立柏投资 150 万元出资额（占全部财

产份额的 12.50%）转让给姜涛。同日姜涛与杜晓良、徐知闻分别签署了《财产

份额转让协议书》。 

2019 年 5 月 22 日，立柏投资取得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338795285A）。 

本次转让后，立柏投资的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

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姜涛 200 16.66% 普通合伙人 

2.  张涛 470 39.17% 有限合伙人 

3.  周红兵 230 19.17% 有限合伙人 

4.  张立清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5.  黄振华 150 12.50%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200 100% -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立柏投资的财

产份额变化中，发行人未向立柏投资出资，发行人监事会主席张涛系立柏投资

有限合伙人，持有立柏投资 470 万元出资额，占立柏投资全部出资的 39.17%，

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向立柏投资出资，且与立柏投资的合伙人不存在亲属关系。此外，立柏投资未

持有发行人任何股份。除立柏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张涛在图南股份担任监事会主

席外，立柏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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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立柏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立柏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变化如下： 

时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5 年 4 月 22 日-2019 年 4 月 14 日 杜晓良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今 姜涛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员方面，立柏投资

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报告期内立柏投资的合伙人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立柏投资的工商资料以及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立

柏投资共召开一次合伙人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4 月 15 日，立柏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杜晓良将持

有的立柏投资 50 万元出资额（占全部财产份额的 4.16%）转让给姜涛，同意徐

知闻将持有的立柏投资 150 万元出资额（占全部财产份额的 12.50%）转让给姜

涛。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立柏投资的合伙人会议召开及会议内

容与发行人无关。 

（六）报告期内立柏投资和图南股份之间的交易与资金往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丹阳立柏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图南股份之间不存在交易与资金往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立柏投资的

财产份额变化中，发行人未向立柏投资出资，发行人监事会主席担任立柏投资

有限合伙人，持有立柏投资 470 万元出资额，占立柏投资全部出资的 39.17%，

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向立柏投资，且与立柏投资的合伙人不存在亲属关系。此外，立柏投资未持有

发行人任何股份。除立柏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张涛在图南股份担任监事会主席外，

立柏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关于江苏立新与图南股份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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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江苏立新

12.24%的股权，系江苏立新的财务投资人，未向江苏立新委派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且未参与江苏立新的日常实际经营，对江苏立新的企业经营管理不产

生重大影响。江苏立新与发行人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一）江苏立新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江苏立新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立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江苏立新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313962796A 

住所 丹阳市吕城镇航空航天产业园 

办公场所 丹阳市吕城镇航空航天产业园 

联系电话 0511-86165789 

企业邮箱 lxhjcl@126.com 

法定代表人 姜涛 

注册资本 4,9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焊接材料的研发、生产,合金材料、电热元器件、电加热器的生产,

特种、有色、稀有金属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3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9 月 3 日至 2042 年 12 月 06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据此，经本所律师查验，江苏立新住所、办公场所、联系电话、邮箱等不

存在与发行人共用的情况。 

（二）江苏立新现有股权结构 

根据江苏立新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和验资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

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立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  涛 1,377.25 1,377.25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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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2.  立柏投资 1,200 1,200 24.49% 

3.  王凯泉 1,020 1,020 20.82% 

4.  图南股份 600 600 12.24% 

5.  

江苏（丹阳）

高性能合金

材料研究院 

552.75 552.75 11.28% 

6.  李洪良 150 150 3.06% 

合  计 4,900.00 4,900.00 100.00%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持有江苏立新 12.24%的股权。 

（三）江苏立新的股本演变 

根据江苏立新的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江苏立新

自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史上共进行三次股权转让和两

次增资。江苏立新的设立及股本演变具体过程如下： 

1、2014 年 9 月 设立 

2014 年 8 月 28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通过《江苏立新

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章程》，选举杜晓良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14 年 9 月 3 日，江苏立新取得了丹阳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21181000226016）。 

江苏立新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新中 510 51% 

2.  杜晓良 290 29% 

3.  李  枫 200 20% 

合  计 1,000.00 100.00% 

江苏立新设立时，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为刘新中。 

2、2015 年 2 月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 月 11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刘新中将其

所持江苏立新 5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10 万元）转让予王凯泉，同意李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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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持江苏立新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00 万元）转让予杜晓良，同意修改

公司章程。同日，江苏立新法定代表人杜晓良签署了章程修正案。 

2015 年 1 月 12 日，刘新中与王凯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刘新中将所持

有的江苏立新 5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10 万元）以 5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

凯泉。2015 年 1 月 16 日，李枫与杜晓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李枫将所持有

的江苏立新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00 万元）以 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杜晓

良。 

2015 年 2 月 2 日，江苏立新取得了丹阳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21181000226016）。 

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立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凯泉 510 51% 

2.  杜晓良 490 49% 

合  计 1,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凯泉。 

3、2015 年 4 月 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4 月 25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江苏立新注

册资本 2,330 万元，其中杜晓良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90 万元，王凯泉认缴新增注

册资本 510 万元，立松投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0 万元，立柏投资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1,200 万元，姜涛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50 万元。 

2015 年 4 月 27 日，江苏立新取得了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321181000226016）。 

本次增资后，江苏立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立柏投资 1,200 36.04% 

2.  王凯泉 1,020 30.64% 

3.  杜晓良 980 29.42% 

4.  立松投资 8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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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5.  姜  涛 50 1.50% 

合  计 3,330.00 100.00% 

本次增资后，杜晓良直接持有江苏立新 29.42%的股权，并通过担任立柏投

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江苏立新 36.04%的股权，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杜晓良。 

4、2015 年 9 月 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9 月 10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江苏立新注册资

本由 3,330 万元增加至 4,900 万元，其中图南股份出资 6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600 万元，姜涛出资 267.25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67.25 万元，杜骋出资 1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00万元，李洪良出资 5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50万元，

江苏（丹阳）高性能合金材料研究院以其持有的编号为丹国用（2015）第 319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 552.75 万元认缴新增注

册资本 552.75 万元，同意修改章程。 

2015 年 9 月 22 日，江苏立新取得了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321181000226016）。 

本次增资后，江苏立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立柏投资 1,200 24.49% 

2.  王凯泉 1,020 20.82% 

3.  杜晓良 980 20.00% 

4.  图南股份 600 12.24% 

5.  
江苏（丹阳）高性能

合金材料研究院 
552.75 

11.28% 

6.  姜  涛 317.25 6.47% 

7.  杜  骋 100 2.04% 

8.  立松投资 80 1.63% 

9.  李洪良 50 1.02% 

合  计 4,9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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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后，杜晓良直接及通过立柏投资间接控制江苏立新 44.49%的股权，

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杜晓良。 

5、2017 年 9 月 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8 月 20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立松投资将所持

江苏立新 1.63%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80 万元）以 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涛。 

2017 年 8 月 20 日，立松投资与姜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立松投资将所

持江苏立新 1.63%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80 万元）以 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

涛。 

本次股权转让后，立松投资退出江苏立新，退出原因系立松投资及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张涛结合市场状况和公司经营情况，不看好江苏立新发展前景。 

2017 年 9 月 8 日，江苏立新取得了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313962796A）。 

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立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立柏投资 1,200 24.49% 

2.  王凯泉 1,020 20.82% 

3.  杜晓良 980 20.00% 

4.  图南股份 600 12.24% 

5.  
江苏（丹阳）高性能

合金材料研究院 
552.75 

11.28% 

6.  姜  涛 397.25 8.11% 

7.  杜  骋 100 2.04% 

8.  李洪良 50 1.02% 

合  计 4,9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杜晓良直接及通过立柏投资间接控制江苏立新 44.49%的

股权，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杜晓良。 

6、2019 年 5 月 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4 月 15 日，江苏立新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同意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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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良将其持有的江苏立新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80 万元）作价 980 万元转

让给姜涛，同意杜骋将其持有的江苏立新 2.0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作价 100 万元转让给李洪良。 

2019 年 4 月 15 日，杜晓良与姜涛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杜晓良将其持有

的江苏立新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80 万元）作价 980 万元转让给姜涛。同

日，杜骋与李洪良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杜骋将其持有的江苏立新 2.04%的股

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 万元）作价 100 万元转让给李洪良。 

本次股权转让后，杜晓良和杜骋退出江苏立新，退出原因系江苏立新连年处

于亏损状态，杜晓良和杜骋不看好江苏立新业务发展。 

2019 年 5 月 22 日，江苏立新取得了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313962796A）。 

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立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  涛 1,377.25 28.11% 

2.  立柏投资 1,200 24.49% 

3.  王凯泉 1,020 20.82% 

4.  图南股份 600 12.24% 

5.  
江苏（丹阳）高性能

合金材料研究院 
552.75 

11.28% 

6.  李洪良 150 3.06% 

合  计 4,900.00 100.00% 

根据立柏投资的合伙协议修正案，2019 年 4 月 15 日，立柏投资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变更为姜涛，本次股权转让后，姜涛直接持有江苏立新 28.11%的股权，

通过立柏投资间接控制江苏立新 24.49%的股权，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姜涛。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江苏

立新 12.24%的股权。 

（四）报告期内江苏立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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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立新现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立新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姜涛 执行董事、经理 

王凯泉 监事 

2、报告期内江苏立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立

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由姜涛担任执行董事、经理，由王

凯泉担任监事。 

3、报告期内江苏立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图南股份的关系 

经查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关联自

然人调查表，核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银行流水及发行人银行流水，

查阅发行人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未向江苏立新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担任江苏立新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且与江苏立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面，

江苏立新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报告期内江苏立新的三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江苏立新的工商资料以及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江

苏立新共召开三次股东会，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8 月 20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立松投资将所持

江苏立新 1.63%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80 万元）以 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涛。 

2017 年 10 月 18 日，江苏立新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对章程进行了修改。 

2019 年 4 月 15 日，江苏立新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同意杜

晓良将其持有的江苏立新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80 万元）作价 980 万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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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姜涛，同意杜骋将其持有的江苏立新 2.0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作价 100 万元转让给李洪良。 

报告期内江苏立新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因此，未召开过董事会和监事会会

议。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作为江苏立新股东，发行人通过其持

有的表决权参与江苏立新的股东会会议。 

（六）发行人与江苏立新历史及目前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及江苏立新的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江苏立新设立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前身精合有限与

江苏立新历史及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七）除万柏方外，发行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其他重要关联方与江苏立新历史及现有股东之

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万柏方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

东持股的主要企业基本情况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九章“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之“6、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7、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

发行人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披露，该等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江苏宏兴化学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万柏方持股20.30%，万柏方之姐万玉仙持股 4.95%，

万柏方之姐夫薛庆平持股 4.95%；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袁锁军持有 5%的股权 

2 
江苏工大金凯高端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万柏方持股 20.00%并担任董事 

3 立枫投资 
实际控制人万柏方持股 5.86%并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

伙人 

4 
丹阳市电站锅炉配

件厂 
陈建平持股 100% 

5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

公司 

陈建平直接并通过丹阳市电站锅炉配件厂持有 65.68%股权并

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陈杰持有 34.32%股权并

担任副总经理 

6 
江苏绿叶环保实业

有限公司 

股东陈建平持股 90.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股东陈杰持股 10.00%并担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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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7 
南京复兴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股东陈建平持股 66.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8 
江苏皇马农化有限

公司 
股东陈建平持股 24.00%并担任董事 

9 
江苏绿叶置业有限

公司 

股东陈建平持股 40.00%并担任监事，陈杰持股 60.00%并担任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10 
上海施文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陈杰持有 90%的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陈建平之

配偶、陈杰之母杨建美持有 10%的股权并担任监事 

经查阅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万柏方及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持股的上述企业的银行流水，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万柏方

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持股的上述企业与江苏立新历史及现有股

东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2、经查阅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发行人其

他重要关联方银行流水，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万柏方外，发行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发行人

其他重要关联方与江苏立新历史及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据此，经本所律师查验，除万柏方外，发行人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其他重要关联方与江苏立

新历史及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江苏立新目前及历史上的股东对江苏

立新的出资，不存在为发行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发行人其他重要关联方代为持有江苏立新股权的情形。 

 

（八）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万柏方与江苏立新历史及目前股东之间的资金往

来情况 

1、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万柏方的银行流水、借款（担保）协议、万柏方

与各借款方分别出具的确认函以及对万柏方、杜晓良、潘春梅、王凯泉的访谈记

录，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江苏立新设立之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万柏方即与江苏立新目前及历史上的股东杜晓良、王凯泉存在资

金往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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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柏方与江苏立新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中所涉及的主要股东之间资金往

来的具体情况 

（1）万柏方与杜晓良的资金往来情况 

2015 年 4 月 22 日，杜晓良与万柏方、潘春梅签署《借款协议》，约定：由

杜晓良从潘春梅处借款人民币合计 1,000 万元整，万柏方担任杜晓良的保证人，

全部借款先由潘春梅转给万柏方，再由万柏方交付给杜晓良。《借款协议》约定，

借款期限为 4 年，杜晓良须在 2019 年 4 月 23 日前归还本次借款本息。   

潘春梅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将出借资金转给万柏方，潘春梅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和 2015 年 4 月 23 日向万柏方转账人民币 850 万元和 150 万元，共

计 1,000 万元整。随后，万柏方将该等 1,000 万元资金交付给杜晓良。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杜晓良向万柏方支付 550 万元，并由万柏

方代杜晓良向潘春梅归还 550 万借款。2019 年 4 月，杜晓良直接向潘春梅归还

人民币 450 万元借款。截至目前，杜晓良共计向潘春梅还款 1,000 万元整，借款

已全部归还。 

（2）万柏方与王凯泉的资金往来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万柏方银行流水、王凯泉与万柏方出具的确认

函，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王凯泉和万柏方，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万柏方对王凯泉累计欠款 855 万元。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至今，万柏方

陆续向王凯泉偿还借款，截至目前，万柏方已将对王凯泉的借款全部清偿。王凯

泉对江苏立新出资中的 855 万元来源于万柏方归还的对王凯泉的欠款，王凯泉对

江苏立新的剩余出资 165 万元来源于王凯泉从万柏方的资金拆借。截至目前，王

凯泉尚欠万柏方 97.5 万元； 

3、经核查江苏立新工商资料以及姜涛提供的银行流水，并经本所律师对姜

涛进行访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立新的实际控制人为姜涛，

其对江苏立新的出资及受让江苏立新股权的出资系自筹资金，与发行人和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

行人 5%以上股权的股东无关，不存在姜涛为发行人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代为持有江苏立新股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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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万

柏方与江苏立新目前及历史上的部分股东存在资金往来，该等资金往来的性质

属于资金拆借行为。江苏立新目前及历史上的该等股东对江苏立新的出资系其

真实出资，不存在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万柏方代为持有江苏立新股权的情形。 

（九）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前十大客户、前十大供应商与江苏立新之间的

交易与资金往来情况 

1、江苏立新的财务状况 

根据江苏立新提供的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审计报告以及未经审计的

2019 年 6 月财务报表，报告期内，江苏立新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 

总资产 7,433.58 7,646.85 7,739.25 7,293.41 

净资产 3,048.26 3,312.57 3,992.05 4,605.78 

营业收入 1,046.57 3,059.21 668.65 316.55 

净利润 -264.31 -723.65 -613.73 -275.73 

江苏立新目前主要从事药芯焊丝、药芯焊条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产品应用

领域主要为高端装备制造及现代舰船制造业，经过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末的建

设期，目前部分焊丝药芯产线项目已完工可进行正常生产，部分项目仍处于建设

期，因此报告期内江苏立新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为焊接材料的贸易收入，自产产品

因尚处于市场开拓期，销售量尚小。 

2.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前十大客户、前十大供应商与江苏立新前十大客户、前

十大供应商重叠情况的核查 

根据发行人、江苏立新提供的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前十大供应商名单，并

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江苏立新和发行人的前十大客户、前十大供应商对比

结果如下： 

（1）前十大客户对比 

报告期内，江苏立新和发行人的前十大客户情况如下： 

江苏立新 发行人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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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海陵区家泉物资有限公司 集团 A 及其下属企业 

钢铁研究总院 华强特钢厂 

扬州双久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Friend Co.,Ltd 

泰州市金洲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东台臻特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江苏立新合金实业总公司 上海康晟航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朱庄船厂 集团 B 及其下属企业 

青岛恒洪泰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茂鼎金属有限公司 

扬州鑫英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金甸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丹阳兆丰焊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KSP Co.,Ltd 

上海鑫金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诚信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常州上骏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宁波 集团 A 及其下属企业 

宁波融兴焊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欣特钢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 KSP Co.,Ltd 

泰州市海陵区家泉物资有限公司 集团 B 及其下属企业 

武汉罕王工贸有限公司 Friend Co.,Ltd 

舟山蓝光焊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康晟航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金洲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诚信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泰州市泰陵造船厂 苏州罗克莱堆焊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联腾焊业有限公司 上海金甸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南通亿鼎顺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铁锚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常州玄发焊材有限公司 集团 A 及其下属企业 

常州辉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Friend Co.,Ltd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 集团 B 及其下属企业 

河南威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KSP CO.,Ltd 

江苏汇能锅炉有限公司 丹阳市华欣特钢有限公司 

南通亿鼎顺商贸有限公司 China Special Alloy Group Limited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耀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3-3-4-44 

江苏飞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康晟航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蓝光焊割设备有限公司 东台臻特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泰州市金洲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浙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常州玄发焊材有限公司 集团 A 及其下属企业 

常州辉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集团 B 及其下属企业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 Friend Co.,Ltd 

河南威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KSP Co.,Ltd 

江苏汇能锅炉有限公司 Advanced Powders&Coatings 

南通亿鼎顺商贸有限公司 江门市博盈焊接工程有限公司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台市溱标不锈钢有限公司 

江苏飞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耀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舟山蓝光焊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康晟航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金洲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强大集团有限公司 

据此，经本所律师查验，江苏立新和发行人的前十大客户不存在重叠情况。 

（2）前十大供应商对比 

报告期内，江苏立新和发行人的前十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江苏立新 发行人 

2016 年度 

四川科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炬嘉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恒翔印务有限公司 锦州鑫盛炉料销售有限公司 

锦州新万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沈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奥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 C 

天津市聚滨源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天长市明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金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赫格纳斯（中国）有限公司 兴化市丰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粉末

冶金分公司 
常州市永明气体有限公司 

北京怡天惠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屹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朝程物资有限公司 丹阳市精通稀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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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 

常州典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炬嘉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源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速骑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沈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焊条铁粉厂 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常州市鼎顺塑业有限公司 太原市通远威贸易有限公司 

东阳市南海矿业有限公司 江苏圣亚有色金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九鼎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粉末

冶金分公司 
常州市永明气体有限公司 

南通奥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鑫汇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常州长登焊材有限公司 上海炬嘉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 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常州惠发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中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正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欣倩物贸有限公司 江苏圣亚有色金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特钢有限公司 上海沈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首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太原市通远威贸易有限公司 

常州亚泰焊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东方合金有限公司 

常州市鼎顺塑业有限公司 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常州长登焊材有限公司 上海炬嘉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 上海正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惠发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航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常州中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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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欣倩物贸有限公司 江苏圣亚有色金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特钢有限公司 锦州集信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首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涿州新材料分公司 

常州亚泰焊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吕城镇德祥机械厂 

常州市鼎顺塑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永明气体有限公司 

据此，经本所律师查验，江苏立新和发行人的前十大供应商不存在重叠情况。 

3.报告期内江苏立新与发行人前十大客户、供应商的交易及资金往来关系 

根据江苏立新提供的银行流水和发行人提供的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前十大

供应商名单，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江苏立新和发行人的前十大客户、前

十大供应商不存在交易与资金往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立新未

持有发行人股份，发行人仅作为财务投资人持有江苏立新 12.24%的股权，江苏

立新系公司关联方；江苏立新未持有发行人股份，江苏立新和发行人并未受同

一主体控制；发行人未向江苏立新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持有江苏立新股

权，未担任江苏立新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且与江苏立新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万柏方与江苏立新目前及历史上的部分股东存

在资金往来，该等资金往来的性质属于资金拆借行为。江苏立新目前及历史上

的该等股东对江苏立新的出资系其真实出资，不存在为发行人及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及发行人的其他重要关联方代为持有江苏立新股权的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

与江苏立新不存在交易和资金往来情形；发行人的重要客户、供应商和江苏立

新不存在重叠情况；发行人的前十大客户、前十大供应商与江苏立新不存在交

易与资金往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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